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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的。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东风汽车公司、国家汽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襄阳）、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湖北省齐星汽车车身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侯翠华、张尚娇、马伟、余博英、刘丽亚、孙磊、曲艳平、王盛、彭丽英、张明、

郭茂林、周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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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和挂车防飞溅系统性能

要求和测量方法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和挂车防飞溅系统的性能要求和测量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

ａ）　安装在Ｎ、Ｏ类车辆上的防飞溅系统；

ｂ） 安装了３．１定义的防飞溅系统的Ｎ、Ｏ类完整车辆；

ｃ） 对于带驾驶室的车辆底盘，被驾驶室覆盖的车轮；

ｄ） 对于Ｎ１ 类、最大设计总质量不大于７５００ｋｇ的Ｎ２ 类车辆，如果安装了满足ＧＢ７０６３的护轮

板，可认为满足本标准的要求。

本标准不适用于ＧＢ／Ｔ１５０８９中定义的Ｇ类车辆。

本标准３．２定义的防飞溅装置对于以下车辆是非强制安装的；如果这些车辆安装了防飞溅装置，则

应满足本标准的要求：

ａ）　最大允许总质量不大于７５００ｋｇ的Ｎ、Ｏ１ 和Ｏ２ 类车辆；

ｂ） 对于带驾驶室的车辆底盘，非驾驶室覆盖的车轮；

ｃ） 不带驾驶室的底盘；

ｄ） 在正常使用状态下无法安装防飞溅装置的车辆。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３７３０．１　汽车和挂车类型的术语和定义

ＧＢ７０６３　汽车护轮板

ＧＢ／Ｔ１５０８９　机动车辆及挂车分类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３７３０．１、ＧＢ／Ｔ１５０８９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防飞溅系统　狊狆狉犪狔狊狌狆狆狉犲狊狊犻狅狀狊狔狊狋犲犿

用于减少车辆运动时轮胎向上溅起水雾的系统。防飞溅系统通常由装有防飞溅装置的挡泥板、外

挡板、雨帘组成。

３．２

防飞溅装置　狊狆狉犪狔狊狌狆狆狉犲狊狊犻狅狀犱犲狏犻犮犲

防飞溅系统的一部分，它包括以下两种类型：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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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１

空气／水分离型装置　犪犻狉／狑犪狋犲狉狊犲狆犪狉犪狋狅狉

构成外挡板和／或雨帘的一部分，它可让空气通过，同时减少水雾溅射。

３．２．２

能量吸收型装置　犲狀犲狉犵狔犪犫狊狅狉犫犲狉

构成挡泥板、和／或外挡板、和／或雨帘的一部分，它能吸收水分喷射的能量，从而减少水雾溅射。

３．３

挡泥板　犿狌犱犵狌犪狉犱

一种刚性或半刚性部件，用于收集运动中轮胎带起的水分并将其导向地面。挡泥板可整体或部分

集成在车身上或车辆的其他部件上，如载货平台的下部。

３．４

外挡板　狅狌狋犲狉狏犪犾犪狀犮犲

组成挡泥板或车体的部件，位于与车辆纵向平面平行的垂直平面内。

３．５

雨帘　狉犪犻狀犳犾犪狆狊

一种垂直安装在车轮后部、底盘或载货平台下部、或挡泥板上的柔性部件。

３．６

转向车轮　狊狋犲犲狉犲犱狑犺犲犲犾狊

由车辆转向系统驱动的车轮。

３．７

随动转向轴／桥　狊犲犾犳狋狉犪犮犽犻狀犵犪狓犾犲

可绕销轴旋转的车轴／桥，它的运动轨迹是一条水平的弧线。

３．８

随动转向轮　狊犲犾犳狊狋犲犲狉犲犱狑犺犲犲犾狊

不由车辆转向装置驱动的车轮，由于与地面的相互摩擦而转向，其转向角不超过２０°。

３．９

可举升式车轴／桥　狉犲狋狉犪犮狋犪犫犾犲犪狓犾犲

可通过车轴／桥升降装置升起或降下的车轴／桥。

３．１０

空载质量　狌狀犾犪犱犲狀犿犪狊狊

处于运行状态下的车辆质量，未装载货物，但包括质量为７５ｋｇ的驾驶员，加满燃料、冷却液、润滑

油，附带随车工具和备胎（若装备）。

３．１１

防飞溅装置的型式　狋狔狆犲狅犳狊狆狉犪狔狊狌狆狆狉犲狊狊犻狅狀犱犲狏犻犮犲

防飞溅装置的型式是指在下列主要特征方面没有差异的装置：

———为降低溅射而采用的物理原理（水能量吸收、空气／水分离）；

———材料；

———形状；

———尺寸（它们可能一定程度地影响材料的性能）。

３．１２

胎面　狋狉犲犪犱

轮胎与地面接触的部分。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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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３

半挂牵引车　狊犲犿犻狋狉犪犻犾犲狉狋狅狑犻狀犵狏犲犺犻犮犾犲

装备有特殊装置用于牵引半挂车的商用车辆。

３．１４

最大设计总质量　狋犲犮犺犻犮犪犾犾狔狆犲狉犿犻狊狊犻犫犾犲犿犪狓犻犿狌犿犾犪犱犲狀犿犪狊狊

车辆制造厂根据车辆结构和性能规定的最大车辆质量。

３．１５

车辆型式　狏犲犺犻犮犾犲狋狔狆犲狑犻狋犺狉犲犵犪狉犱狋狅狊狆狉犪狔狊狌狆狆狉犲狊狊犻狅狀

对于完整或非完整车辆关于防飞溅系统的要求，在以下方面没有差异：

———安装在车辆上的防飞溅装置的类型；

———制造商规定的防飞溅系统的型式。

３．１６

去离子水　犱犲犻狅狀犻狊犲犱狑犪狋犲狉

除去了呈离子形式杂质后的纯水。

３．１７

集水器　犳犾狅狑狋狅狑犪狉犱狊犮狅犾犾犲犮狋狅狉狋犪狀犽

试验过程中用于收集试样滴水的容器。

３．１８

集水率　狋犺犲狆犲狉犮犲狀狋犪犵犲狅犳狋犺犲狑犪狋犲狉

集水器中收集到的水量与试验中喷射出的水量之比。

３．１９

平均集水率　狋犺犲犪狏犲狉犪犵犲狆犲狉犮犲狀狋犪犵犲狅犳狑犪狋犲狉

试验集水率的平均值。

４　防飞溅装置的技术要求

４．１　能量吸收型防飞溅装置的技术要求

４．１．１　按Ａ．４．２和Ａ．４．３的要求进行试验，并按Ａ．４．４要求的方法计算平均集水率，平均集水率应不小

于７０％。

４．１．２　如果本轮试验中单次试验的集水率最大值和最小值与平均集水率的差值超过５％，应按附录Ａ

的要求重新进行试验。

第二轮试验后，单次试验的集水率最大值和最小值与平均集水率的差值超过５％，且两轮试验的平

均集水率较小值不满足４．１．１的要求时，判定样件不合格。

４．１．３　如果样件的垂直位置影响试验结果时，应在最大和最小集水率的位置重复Ａ．４．１～Ａ．４．４所述的

过程。试验结果仍需满足４．１．１和４．１．２的要求。

４．２　空气／水分离型防飞溅装置的技术要求

４．２．１　按附录Ｂ中Ｂ．４．３规定计算的平均集水率不得小于８５％。

４．２．２　如果本轮试验中单次试验的集水率最大值和最小值与平均集水率的差值超过５％，应按附录Ｂ

的要求重新进行试验。

在第二轮试验时，单次试验的集水率最大值和最小值与平均集水率的差值超过５％，且两轮试验的

平均集水率较小值不满足４．２．１的要求时，判定样件不合格。

４．２．３　当装置的垂直位置影响测试结果时，应在获得最高和最低百分比的位置重复Ｂ．４．１至Ｂ．４．４所述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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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步骤，测试结果应满足４．２．２的要求。依据上述两个位置试验结果计算的平均集水率应满足４．２．１的

要求。

５　车辆要求

５．１　车辆状态

为了检测是否符合本标准，车辆应处于下列状态：

ａ）　车辆应为空载质量状态，且车轮处于正向前直行位置；

ｂ） 对于半挂车，装载平面应水平；

ｃ） 轮胎应充气至车辆制造商规定的额定压力。

５．２　车轴／桥

５．２．１　举升式车轴／桥

如果车辆安装有一个或几个举升式车轴／桥，当车轴／桥降下时或车轴／桥升起且车轮与地面相接触

时，防飞溅系统必须覆盖所有车轮。

５．２．２　随动转向轴／桥

安装有随动转向轴／桥的车辆，如果防飞溅系统安装在销轴部件上，则应满足适用于非转向轮时的

要求，如果未安装在该类部件上，则应满足适用于转向轮时的要求。

５．３　外挡板的位置

除了与地面接触的轮胎凸起之外，相切于外轮胎壁的纵向平面与外挡板的内缘之间的距离“犮”应不

超过１００ｍｍ（见图Ｃ．１）。

５．４　防飞溅系统

５．４．１　防飞溅系统应满足６．１或６．３的要求。

５．４．２　位于车身地板或载货平台下部覆盖的非转向或随动转向车轮的防飞溅系统，应满足６．１或６．３

或６．２的要求。

注：第５章内容仅适用于安装了符合第４章要求的防飞溅系统的车辆。

６　防飞溅系统的特殊要求

６．１　对安装有转向或随动转向或非转向车轮的车轴／桥上的能量吸收型防飞溅系统的要求

６．１．１　挡泥板

６．１．１．１　挡泥板应按下列方式覆盖紧邻轮胎上方、前方或后方的区域：

ａ）　对单车轴／桥或多车轴／桥情况，前边缘（犮）应向前延伸到犗犣线，且犗犣线与水平线的夹角θ

不大于４５°。后边缘应向下延伸，不高于过车轮中心的水平线１００ｍｍ（见图Ｃ．３）；

ｂ） 对于多车轴／桥，θ角的要求只适用于最前轴，后边缘高度要求只适用于最后轴；

ｃ） 考虑到制造商规定的最大轮胎／车轮单元，挡泥板的总宽度“狇”（见图Ｃ．１），应至少足以覆盖轮

胎的整个宽度“犫”，对于双车轮来说，是两个轮胎的整个宽度“狋”。尺寸“犫”和“狋”应在轮毂高度

处测量，不包括轮胎壁上的任何标识、装饰线和防檫线等。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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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１．２　挡泥板后部的前表面应安装一个符合４．１要求的防飞溅装置。该装置应覆盖挡泥板的内侧，

高度由一条穿过车轮中心的直线确定，该直线与水平线的夹角不小于３０°（见图Ｃ．４）。

６．１．１．３　如果挡泥板由几个部件组成，则安装后，在汽车行驶过程中各部件间不应存在任何可使飞溅透

过的间隙。无论车辆处于满载或空载状态时，在整个轮胎滚动表面宽度上，在挡泥板所覆盖范围内，如

果从车轮中心向外的任何径向飞溅能被防飞溅系统的一部分所遮挡，也认为满足本条款要求。

６．１．２　外挡板

６．１．２．１　对于单车轴／桥，从车轮中心开始测量，外挡板的下边缘不允许超过如下规定的距离和半径，最

下端可倒圆角的情况除外（见图Ｃ．３）。

１）　空气悬架

ａ）　安装有转向或随动转向车轮的车轴／桥：

从前边缘（朝向车辆前方的顶点犆）到后边缘（朝向车辆后方的顶点犃），犚ｖ≤１．５犚；

ｂ） 装有非转向车轮的车轴／桥：

从前边缘（顶点犆）到后边缘（顶点犃），犚ｖ≤１．２５犚。

２） 机械悬架

ａ）　一般情况：犚ｖ≤１．８犚；

ｂ）　最大设计总质量超过７５００ｋｇ车辆的非转向轮：犚ｖ≤１．５犚。

注：其中犚＝安装到车辆的轮胎半径；犚ｖ＝从外挡板的下边缘到车轮中心的径向距离。

６．１．２．２　对于多车轴／桥，６．１．２．１的要求不适用于通过第一轴和最后轴中心的两个横向垂直平面之间

的区域，此区域内，外挡板可以为直线造型，以保证防飞溅装置结构的连续性（见图Ｃ．５）。

６．１．２．３　在经过车轮或多车轴／桥的第一个车轮中心垂线后测量，防飞溅装置（挡泥板和外挡板）在任意

垂直于挡泥板的截面上的最高点和最低点的延伸距离不小于４５ｍｍ（见图Ｃ．２和图Ｃ．３）。在垂线之

前，该尺寸可以逐渐减少。

６．１．２．４　当车辆行驶时，在外挡板内或外挡板与挡泥板其他部件之间，不允许出现使飞溅溢出的开口。

６．１．２．５　当外挡板由有相对运动的不同部件构成时，６．１．２．３和６．１．２．４的要求在局部可不必满足。

６．１．２．６　对于底盘较低的半挂牵引车，即鞍座高度不大于１１００ｍｍ，其设计可不必满足６．１．１．１ａ），

６．１．１．３和６．１．２．４的要求。

当牵引车连接一辆挂车时，挡泥板和外挡板可不覆盖后轴／桥轮胎上方，以避免防飞溅装置被损坏。

在经过车轮中心的垂线向前和向后都大于６０°的轮胎区域内，车辆的挡泥板和外挡板都应满足

６．１．１和６．１．２的要求。

当这些车辆在不牵引半挂车的状态行驶时，车辆的设计应保证其满足６．１．２的要求。制造商可对

挡泥板和外挡板采取适当的措施以满足本条款的要求，例如，包含一个可拆卸的零件。

６．１．３　雨帘

６．１．３．１　雨帘的宽度应满足６．１．１．１ｃ）中对“狇”的要求，雨帘位于挡泥板内的情况除外，此时雨帘的宽度

应不小于轮胎胎面的宽度。位于挡泥板下部的雨帘宽度应满足本条款的要求，每一边的偏差不大于

１０ｍｍ。

６．１．３．２　雨帘的方向应基本垂直。

６．１．３．３　雨帘下边缘与地面之间的距离不大于２００ｍｍ （见图Ｃ．４）。

当最后一个车轴／桥的外挡板下边缘的径向距离犚ｖ 不大于安装在该车轴／桥车轮上的轮胎半径尺

寸时，可以将距离提高到３００ｍｍ。

如果雨帘在技术上会影响悬架的性能，其底端的最大高度要求可放宽至３００ｍｍ。

６．１．３．４　雨帘距轮胎最后边缘的水平距离不应超过３００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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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３．５　对相邻车轴／桥轮胎间距“犱”小于２５０ｍｍ 的多车轴／桥，只有后一组车轮应安装雨帘。当相

邻车轴／桥轮胎间距犱不小于２５０ｍｍ时，每个车轮后面都应有一个雨帘（见图Ｃ．５）。

６．１．３．６　在雨帘下边缘上方５０ｍｍ的点处，按每１００ｍｍ雨帘宽度施加３Ｎ的力计算，雨帘向后偏斜

应不大于１００ｍｍ。

６．１．３．７　具有所需最小尺寸雨帘的整个正面，应安装一个符合４．１技术要求的防飞溅装置。

６．１．３．８　在挡泥板下方后边和雨帘之间，不允许出现有飞溅溢出的开口。

６．１．３．９　如果防飞溅装置满足了有关雨帘的技术要求（见６．１．３），则无需另外配备雨帘。

６．２　对安装有非转向或随动转向车轮的特定车轴／桥上的能量吸收型防飞溅系统的要求

６．２．１　挡泥板

６．２．１．１　挡泥板应覆盖紧邻轮胎上方的区域。其前后端应至少延伸至与轮胎上缘相切的水平面处（见

图Ｃ．６）。后端可由雨帘来代替，在该情况下，它应延伸到挡泥板的上部。

６．２．１．２　挡泥板的所有内后部分应安装有一个符合４．１要求的防飞溅装置。

６．２．２　外挡板

６．２．２．１　对单车轴或相邻车轴轮胎间距“犱”不小于２５０ｍｍ的多车轴情况，外挡板应覆盖从挡泥板下部

延伸至上部的表面，直至与轮胎上边缘相切的直线，并位于与轮胎前边缘相切的垂直面和车轮后面的挡

泥板或雨帘之间（见图Ｃ．６）。

在多车轴的情况下，外挡板应位于每个车轮上。

６．２．２．２　在挡泥板内部和外挡板之间，不允许出现有飞溅溢出的开口。

６．２．２．３　如果没有在每个车轮的后面安装雨帘（见６．１．３．５），则在从雨帘的外边到与第一轴／桥轮胎前

面最远点相切的垂直面（见图Ｃ．６）之间的外挡板应是完整的。

６．２．２．４　外挡板的整个内表面的高度应不小于１００ｍｍ，且应安装符合４．１要求的吸能型防飞溅装置。

６．２．３　雨帘

雨帘应延伸到挡泥板的下部，并且符合６．１．３．１至６．１．３．９的要求。

６．３　对安装有转向或非转向车轮的车轴／桥上的空气／水分离型防飞溅系统的要求

６．３．１　挡泥板

６．３．１．１　挡泥板应符合６．１．１．１ｃ）的要求。

６．３．１．２　对单车轴／桥或相邻车轴／桥轮胎间距“犱”大于３００ｍｍ 的多车轴／桥情况，挡泥板应符合

６．１．１．１ａ）的要求。

６．３．１．３　对相邻车轴／桥轮胎间距“犱”不大于３００ｍｍ的情况，挡泥板应符合图Ｃ．８所示要求。

６．３．２　外挡板

６．３．２．１　外挡板下边缘应安装有符合４．２要求的空气／水分离型防飞溅装置。

６．３．２．２　对单车轴／桥或相邻车轴／桥轮胎间距“犱”大于３００ｍｍ的多车轴／桥情况（见图Ｃ．７和图Ｃ．８），安

装到外挡板的防飞溅装置的下边缘，从车轮的中心开始测量，应具有下列的最大尺寸和半径：

ａ）　装有转向或随动转向车轮的车轴／桥：从前缘（３０°处的顶点犆）到后边缘（１００ｍｍ 处的顶点

犃），犚ｖ≤１．０５犚；

ｂ） 装有非转向车轮的车轴／桥：从前缘（２０°处的顶点犆）到后边缘（１００ｍｍ处的顶点犃），犚ｖ≤

１．００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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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犚———安装到车辆上的轮胎的半径；犚ｖ———从外挡板的下边（缘）到车轮中心的径向距离。

６．３．２．３　对相邻车轴／桥轮胎间距不大于３００ｍｍ的多车轴／桥情况，位于车轴／桥间区域内的外挡板应

按照６．３．１．３中规定的轨迹向下延伸，不超过车轮中心的１００ｍｍ水平直线（见图Ｃ．８）。

６．３．２．４　在过车轮中心的垂直线之后的外挡板上的所有点的深度应至少延伸４５ｍｍ，在该线之前的外

挡板深度可以逐渐降低。

６．３．２．５　在外挡板内或外挡板和挡泥板之间，不允许出现有飞溅溢出的开口。

６．３．３　雨帘

６．３．３．１　雨帘应满足下列要求之一：

ａ）　６．１．３的要求（见图Ｃ．４）；

ｂ）６．１．３．１、６．１．３．２、６．１．３．５、６．１．３．８和６．３．３．２的要求（见图Ｃ．７）。

６．３．３．２　符合４．２要求的防飞溅装置应按６．３．３．１ｂ）要求安装到雨帘上，至少是沿着整个边，并应符合以

下要求：

ａ）　防飞溅装置的下边缘与地面之间的距离应不大于２００ｍｍ。如果雨帘在技术上会影响悬架的

性能，其底端的最大高度要求可放宽至３００ｍｍ。

ｂ） 防飞溅装置应至少有１００ｍｍ高度（见图Ｃ．７）。

ｃ） 除了防飞溅装置的下部之外，在雨帘下边缘上方５０ｍｍ处，按每１００ｍｍ雨帘宽度施加３Ｎ

的力计算，雨帘宽度在雨帘与防飞溅装置相交部分测得，６．３．３．１ｂ）中提及的雨帘向后弯曲应不

大于１００ｍｍ。

６．３．３．３　雨帘距轮胎最后边缘的水平距离应不大于２００ｍｍ。

６．４　其他

多车轴／桥，当防飞溅系统与车轴／桥或悬架或底盘之间可能存在干涉时，其中一根车轴／桥（不是最

后轴 ）的防飞溅系统，可以不覆盖胎面的所有宽度。

７　测量方法

能量吸收型防飞溅装置的测量方法见附录Ａ。空气／水分离型防飞溅装置的测量方法见附录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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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能量吸收型防飞溅装置的测量方法

犃．１　试验目的与原理

犃．１．１　定量地测量防飞溅装置捕集水雾的能力。

犃．１．２　通过一系列喷嘴将去离子水喷向防飞溅装置，模拟轮胎表面从地面带起的水雾的流量和速度，

从而模拟出实车的工作状态。

犃．２　试验设备

本附录所用试验设备见图Ａ．１。

犃．３　试验条件

犃．３．１　试验应在无风的封闭空间进行。

犃．３．２　环境温度和样件温度应保持在（２１±３）℃。

犃．３．３　试验应使用去离子水。

犃．３．４　每次试验所用的试验样件应预先浸湿。

犃．４　试验过程

犃．４．１　将一个宽５００
＋０
－５ｍｍ，高７５０ｍｍ的试验样件垂直固定在试验设备的垂直框架上，需确保样件位

于收集器范围内，并且冲击前后均无使水流偏斜的障碍物。

犃．４．２　将喷射流量设置为（０．６７５±０．０１）Ｌ／ｓ，向样件喷射至少９０Ｌ，最多１２０Ｌ的去离子水，试验时，喷

水孔距离试验样件的水平距离为（５００±２）ｍｍ（见图Ａ．１）。

犃．４．３　使积水从样件上滴入集水器，计算本次试验的集水率。

犃．４．４　按照Ａ．４．２和Ａ．４．３的要求，重复进行５次试验，计算５次试验的平均集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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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Ａ———水泵；

Ｂ———收集器托盘出口；

Ｃ———收集器内部尺寸，长５００＋５　０ｍｍ，宽７５
＋２
　０ ｍｍ；

Ｄ———不锈钢管，外径５４ｍｍ，壁厚１．２＋０．１２－０．１２ｍｍ，内外表面粗糙度犚犪为０．４μｍ～０．８μｍ；

Ｅ———１２个柱状钻孔，无毛刺方边，管内外径为１．６８＋０．０１　０ ｍｍ；

Ｆ———样件，宽５００　０－５ ｍｍ；

Ｇ———刚性平板。

图犃．１　能量吸收型防飞溅装置的试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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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规范性附录）

空气／水分离型防飞溅装置的测量方法

犅．１　试验的目的与原理

为了测定多孔材料收集水分的有效性，水分通过空气／水增压喷雾器进行喷射。

用于测试的设备应能够模拟材料的使用环境，如安装在车辆上时，即为轮胎产生的水分喷射的相应

流量和速度。

犅．２　试验设备

犅．２．１　本附录所用试验设备示意图见图Ｂ．１。

犅．２．２　喷雾器应满足下列条件：

———喷嘴处压力：０．５＋０．０５　０ ＭＰａ；

———喷嘴直径（５±０．１）ｍｍ；

———流速：１Ｌ／（６０±５）ｓ；

———喷雾形状：圆形，直径大约为（５０±５）ｍｍ；

———喷嘴距样件距离：（２００±５）ｍｍ。

犅．３　试验条件

犅．３．１　试验应在无风的封闭空间进行。

犅．３．２　环境温度和样件温度应保持在（２１±３）℃。

犅．３．３　试验应使用去离子水。

犅．３．４　每次试验所用的试验样件应预先浸湿。

犅．４　试验过程

犅．４．１　将一个有效区域为３０５ｍｍ×１００ｍｍ的试件垂直固定在试验台架上，检查并确认样件与上曲

面板之间不存在间隙，且集水器已正确放置。

在喷雾器罐中注入（１±０．００５）Ｌ的去离子水，参见图Ｂ．１所示位置。

犅．４．２　开始喷雾，直到不再有水雾从喷嘴喷出为止并记下所用时间。让水从样件流入集水器，持续

６０ｓ，并测量集水器中收集水量和喷雾器罐中剩余的水量，计算集水率。

犅．４．３　按Ｂ．４．２的要求，重复进行５次试验，计算５次试验的平均集水率。在每次测量之前，检查并确

保托盘、喷雾器罐和测量容器是干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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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犅．１　空气／水分离型防飞溅装置的试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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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规范性附录）

防飞溅系统尺寸、位置及试验设备示意图

　　图Ｃ．１～图Ｃ．８给出了防飞溅系统尺寸、位置及试验设备示意图。

图犆．１　挡泥板（犪）宽度（狇）和外挡板（犼）位置

图犆．２　外挡板尺寸测量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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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犆．３　挡泥板和外挡板的尺寸

图犆．４　挡泥板和雨帘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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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犆．５　多车桥上装有防飞溅装置（吸能型）的防飞溅系统（挡泥板、外挡板、雨帘）示意图

图犆．６　非转向轮或随动转向轮的车桥上装有吸能型防飞溅装置的防飞溅系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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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犆．７　转向轮、非转向轮的车桥上装有空气／水分离型防飞溅装置的防飞溅系统示意图

图犆．８　轮胎距离不大于３００犿犿的多车桥上装有防飞溅装置的防飞溅系统

（挡泥板、外挡板、雨帘）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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